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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上海錦江國際酒店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所

刊發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一家附屬公司之業績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

使用之詞彙與該公告中已定義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，錦江股份主要會計數據的單位為萬元，而非該公告原先披露的

元。

除以上所述，該公告的內容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上海錦江國際酒店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康鳴

執行董事兼聯席公司秘書

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，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俞敏亮先生、陳文君女士、楊衛民先生、楊原平先

生、邵曉明先生、韓敏先生和康鳴先生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季崗先生、孫大建

先生、芮明杰博士、楊孟華先生、屠啓宇博士和沈成相先生。

*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6 2 2章公司條例的定義以其中文名稱和英文名稱「S h a n g h a i J i n

JiangInternational Hotels (Group) Company Limited」登記為一家非香港公司。


